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

（畜牧业生产发展）
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项目补助资金8万元。为使项目切实开展、扎实推进，有效提高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，结合梁河县畜牧业生产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2021年畜牧业产值稳定发展，全县畜牧业产值3.2069亿元；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，全县肉奶蛋总产8899吨；畜牧业健康稳步发展，生猪存栏86655头，出栏68086头，肉牛存栏14220头，出栏7985头；家禽存栏254901只，出栏524598只；肉羊存栏11031只，出栏12227只。其中：

1、寸待国养猪场：位于河西乡来连村，负责人寸待国，该场建设于2004年，圈舍面积2000㎡，自繁自养，现存栏188头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14头；2021年肥猪出栏207头，仔猪出栏89头。

2、寸代啟养猪场：位于河西乡来连村，负责人寸待啟，该场建设于2006年，圈舍面积1500㎡，自繁自养，现存栏276头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18头；2021年肥猪出栏286头，仔猪出栏377头。

3、侯永概养猪场：位于河西乡芒杏村，负责人侯永概，该场建设于2007年，圈舍面积660㎡，自繁自养，现存栏 160 头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18头；2021年肥猪出栏500头，仔猪出栏50头。

4.忠楚养殖场：位于河西乡芒杏村，负责人何忠楚，该场建设于2004年，圈舍面积500㎡，自繁自养，现存栏160头，其中能繁母猪存栏15头，2021年出栏肥猪200头。

二、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。以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大力发展生猪、肉牛，兼顾羊，稳定家禽，优化区域布局和要素组合，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，加快建成产出高效、产品安全、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的现代畜牧业，为实施“乡村振兴战略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。

1.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。

2.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 号）

三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
机械补助。支持规模养殖场（户）购买固液分离机4台，处理量10m³/h以上，根据环保部门的相关要求，结合养殖户需求、项目的使用方向，通过领导班子研究决定，补助4个养殖场，具体为：
1.寸待国养猪场：补助固液分离机1台
2.寸代啟养猪场：补助固液分离机1台
3.侯永概养猪场：补助固液分离机1台。

4.梁河县忠楚养殖场：补助固液分离机1台。
四、资金筹措来源及补助环节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2022年省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补助环节。

本项目共投入省级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8万元，使用计划如下：每台购买价格不低于2万元，专项资金补助2万元/台，合计补助8万元，超出部分由养殖户自筹。

五、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

项目建设期为：2022年6月-2022年12月。具体建设计划为：

第一阶段：2022年6月，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，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。

第二阶段：2022年7月—2022年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。

第三阶段：2022年12月，组织项目验收、兑现补助，收集整理项目资料。
组织管理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尹以乐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副组长：徐刚孺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申爱华    梁河县畜牧站站长
许松芳    梁河县畜牧站副站长

钏助超    梁河县畜牧站副站长
杨世武    梁河县畜牧站

张怀瑜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孙建萍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畜牧站，办公室主任由申爱华兼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、上报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

1.项目单位职责

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畜牧站。项目采取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制。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，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，落实责任制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（1）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、组织项目实施、项目验收及验收所需的相关资料收集；（2）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、宣传发动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，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，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。制定各项工作措施，落实项目相关工作，完成部门验收，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，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。

2.资金兑付及相关要求：

项目实行报账制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

加强资金管理，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，项目实行报账制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。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。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，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，指定专人管理，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，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四）档案管理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记录、收集、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，并且归类、立档，完整地保存起来，形成永久性材料。

技术措施

主要为生猪养殖场、大户补助配置畜禽粪污处理机械设备，对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率，实现种养结合，加快推进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促进生猪产业的发展。

效益分析

（一）社会效益

项目的实施对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，减少环境污染，通过项目的示范、带动作用，有效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可利用率，种养结合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对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，粪污还田，提升农产品品质，实现养殖、种植双赢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
（三）生态效益

通过项目实施，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7%以上，减少环境污染，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8日



